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3.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103.-117.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鑑於國內流感疫情持續升溫，請會員於提供醫療照護相關服務時應加強落

實相關感染管制措施，以避免流感在醫療機構內造成群聚或傳播，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7.1.2.疾管感字第1070500001A號函辦理。 

            (二)依據疾管署疫情監測資料顯示，國內流感疫情呈現上升趨勢，對醫療機構防疫量能將造成相 

                當威脅。 

            (三)為防範醫療機構成為疾病傳播的場所，並保障就醫民眾安全與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自身的健康 

                ，請加強落實以下措施：  

              1.適當的動線管理：  

(1)門、急診區應妥善安排病人就診動線，視需要採取分流；診間、檢查室與候診室應維持通 

風良好。  

(2)可能會同時照護住院病人與門診病人之場所，如：血液透析、復健等單位，應適當採取治 

療區域或時段的區隔，以降低社區感染侵襲住院病人的風險。  

              2.落實標準防護措施：提醒工作人員，在任何時間照護所有病人，皆應遵守標準防護措施，包 

                括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適當使用個人防護裝備等，做為最基本的防護。  

              3.宣導民眾遵循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1)於門急診區域、醫院入口處及病房等區域，透過明顯告示、廣播或志工主動關懷等方式， 

                  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請佩戴口罩候診，落實手部衛生；並宣 

                  導探病親友，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建議待症狀緩解之後再來探病，以降低病人感染風 

                  險。  

               (2)門、急診區有協助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病人佩戴口罩之措施；若病人無法佩戴口罩，則須在 

                  打噴嚏及咳嗽時使用衛生紙遮掩口鼻，並立即將用過的衛生紙妥善丟棄。 

              4.落實執行門、急診及病房等醫療環境清潔與消毒：除加強督導清潔人員落實執行常規的環境 

                清潔消毒作業外，並隨時注意若環境有明顯遭病人口鼻分泌物汙染時，則須立即進行清潔及 

                消毒。  

              5.落實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健康監測與管理： 

                (1)宣導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若出現急性呼吸道症狀或癥候，應主動通報單位主管，並確實遵循 

                   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及接受所需之醫療協助。 

(2)評估有症狀工作人員與病人接觸的適當性，依評估結果進行相關工作調度，並視需要提 

供抗病毒藥物治療。  

6.其他應注意事項，請參閱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傳染病介紹＞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 

  ＞醫療照護感染管制＞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醫療照護機構季節性流感感染管制措 

  施指引」等相關內容。 

二、主旨：轉知「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三條附表(一)及第九條附表(七)，業經衛生福利 

            部於 107年 2月 9日以衛部醫字第 1071660605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2.12.高市衛醫字第10731092900號函辦理。 

            (二)公告事項詳載於衛生福利部全球資訊網(http://w w w .m ohw .gov.tw )/公告訊息或法令規章之 

                網頁，請會員自行下載參考。 

三、主旨：轉知「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建管、消防、土地之法規依據及辦理情形」資料供參

考，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 w w .doctor.org.tw )/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2.6.全醫聯字第 1070000145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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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轉知有關「處方藥品真品辨識之實施原則」，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2.14.高市衛藥字第10731182300號函辦理。 

            (二)有關「處方藥品真品辨識之實施原則」原則如下： 

              1.處方藥品須經醫師評估病人使用之臨床效益及風險後，開立處方經藥事人員調劑後供病人使 

                用，病人並須依醫囑正確使用藥品，使能發揮藥品療效及降低使用風險。因此藥事法第 67 

                條規定，處方藥品廣告僅能登載於學術性醫療刊物或網站，並無法直接向一般民眾(非開立該 

                處方藥品之民眾)宣傳處方藥品廣告。  

              2.為進一步避免病人取得仿冒處方藥品之機會，同意藥品許可證持有藥商可透過加強醫師、藥 

                事人員及取得該藥品處方箋病人之衛教宣導，其實施原則如下，惟藥商應於執行前提供完整 

                之具體辦理方式，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同意。  

                (1)處方藥品真品辨識可放置於藥品許可證持有藥商之網頁或僅提供醫藥專業人士瀏覽之網 

                   頁。 

                (2)提供醫師及藥事人員真品辨識資訊，以利醫師於處方該藥品後，抑或藥事人員於調劑該藥 

                   品時，向領有該藥品處方箋之病人衛教使用。 

                (3)取得該藥品之病人可藉由掃描藥品外盒上的 QR code，連結到相關說明網頁，抑或可撥打 

                   業者提供之客服專線，經告知客服人員產品序號來確認。 

                (4)製作處方藥品真品辨識海報，於針對醫藥專業人士辦理之醫藥學相關研討會張貼使用。  

                (5)將藥品真品辨識資訊製作成三角桌曆狀圖片，並置於醫療機構或藥局中，由醫師或藥事人 

                   員指導病人藥品辨識。 

五、主旨：轉知有關「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一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2.23.高市衛醫字第10731299600號函辦理。 

            (二)性別認同涉及醫學部分，查目前世界精神醫學界已將其排除於疾病名單。倘若民眾對於自身 

                之性特徵與性別認同產生心理問題或適應障礙，而有焦慮、憂鬱或其他精神疾病時，尋求精 

                神醫療專業協助，由醫師依專業知識進行診斷及治療，或轉介相關科別協助，符合醫療正當 

                性。  

            (三)另衛生福利部就旨揭行為函詢臺灣精神醫學會、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台灣兒科醫學 

                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及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經綜整各專業團體意見如 

                下： 

              1.目前國際上主流醫學及健康組織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 N H RC)、世界衛生組織(W H O )、世界醫 

師會(W M A )、世界精神醫學會(W PA )、美國醫學會(A M A )、美國精神醫學會(A PA )、美國兒科

醫學會(A A P)、美國心理學會(A PA )及美國諮商心理學會(A CA )等均有共識，咸認為同性戀或同 

性傾向並非疾病，任何企圖改變性傾向的作法和行為，都應不視為治療，應視為無效且對人 

具有傷害及危險的行為，執行該行為將違反人權。  

              2.無論醫學、精神醫學及心理學上均無所稱之「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sexual orientation  

                reverse/ rotation/ conversion therapy)」。 

            (四)基於性傾向並非疾病，醫學、精神醫學及心理學上均無所稱之「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 

                爰該行為不應視為治療，也不應歸屬為醫療行為。如有任何機構或人員執行「性傾向扭轉（迴 

                轉）治療」，應依據實質內容、事實，認定是否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刑法第 

                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強制罪等相關法規處辦。 

六、主旨：轉知有關「辦理 107年度藥害救濟業務之受託單位」公告請至衛福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網站查詢（網址：http://w w w .fda.gov.tw )之「本署公告」自行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2.5.高市衛藥字第10730869200號函辦理。 

            (二)公告事項：本部 107年度委託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受理藥害救濟案件之申請、藥害救濟 

                金之給付、藥害救濟徵收金之收取及管理以及藥害救濟審議之先行及後續作業，包含向醫療 

                機構調閱申請個案之完整病歷資料或醫療費用等相關資料。 

P2 

107.3.10 



七、主旨：轉知有關公告「107年度藥品不良反應及醫療器材不良事件通報相關業務之受託

機構」，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網址：http://w w w .fda.gov.tw )之「本署公告」中自

行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2.12.高市衛藥字第10731070800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107年度藥品不良品(含療效不等)及化粧

品不良事件(包括不良品及不良反應)通報相關業務之委託機構－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2.21.高市衛藥字第10731190000號函辦理。 

 

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回收或撤銷藥品、藥物及醫療器材之許可證等，因藥品及 

藥廠種類繁多，本會不再逐項條列，請會員務必於訂購藥品前或隨時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網站查詢最新資訊。 

註銷：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資訊查詢/藥物許可證暨相關資料查詢作業 

回收：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資訊查詢/產品回收 

 

健保  

九、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慢性阻塞性肺病醫療給付改善方

案」，並自107年2月1日起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 w w .doctor.org.tw )/重要公文

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107.2.2.全醫聯字第1070000152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 107年「全民健康保險高診次者藥事照護計畫」，並

自 107年 1月 1日起實施，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 w w .doctor.org.tw )/重要公文發佈中

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2.1.全醫聯字第 1070000164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修正「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其詳細 

               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 w w .doctor.org.tw )/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2.21.全醫聯字第 1070000190號函辦理。 

      (二)旨揭公告內容說明略以： 

               1.醫事服務機構及醫師資格以醫院及基層院所條列區分，其中醫院新增消化系兒科、血液病內 

          科、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癌症相關科醫師及符合器官移植手術資格之專科醫師；基層院所則 

          為具有消化系內科或消化系兒科專科醫師。 

               2.相關計畫執行內容及修正對照表，請會員至該署全球資訊網(https://w w w .nhi.gov.tw /)自 

          行下載參考(網址:首頁/公告或首頁/藥材專區/藥品/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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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課程  

十二、主旨：本會 107年 4月份學術活動如下附表，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上課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報名方式： ＊請會員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1.網路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至本會網站(http://w w w .doctor.org.tw )/教育課程/進入欲

上課課程/點選上角【我要報名】；報名後請於上課前至本會網站查詢個人報名編號， 為節

省報到時間，請上網確認及切記報名編號。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報名。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申請積分類別 協辦 

107/4/13 

12:30-14:30 
失智症 

陳俊鴻主任-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神經科 
即日起至 

107/4/10止 

內科. 神經科. 

家醫科.一般科. 
 

107/4/19 

12:30-14:30 

高血壓高血脂的治療

指引 

林宗憲主治醫師- 

高醫大附設醫院內科 

即日起至 

107/4/16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百靈佳 

107/4/27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

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醫大附設醫院 

即日起至 

107/4/24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十三、主旨：轉知高雄市診所協會舉辦「肥胖及減重手術」學術活動，請會員踴躍報名參 

               加。 

        說明：(一)上課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報名方式： ＊請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1.網路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至高雄市醫師公會網站/教育課程/進入欲上課課程/點選上

角【我要報名】；報名後請於上課前至本會網站查詢個人報名編號，為節省報到時間，請

上網確認及切記報名編號。 

2.電話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5223557報名陳小姐。(上午 12:00前)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積分 報名截止日 

107/4/20 

12:30-14:30 
肥胖及減重手術 

蔡明憲副教授- 

義大醫院外科部部長 

外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4/17止 

活動    

十四、主旨：本會舉辦 107年度高爾夫球聯誼賽，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107年 4月 15日(星期日)上午 11時 30分正準時開球 

            (二)比賽地點：高雄高爾夫球場(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 270號，07-3701101) 

            (三)比賽辦法：採新貝利亞法計算差點 

            (四)報名資格：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及配偶，報名免費，但果嶺費及桿弟費自理。 

            (五)比賽規則：依照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規定及高雄球場單行規則。 

            (六)報名方式：請欲參加者填妥報名表如下，並於 3月 30日前郵寄或傳真(07)215-6816本會。 

 

以下報名表請撕下傳真回本會 

-----------------------------------------------------------------------------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107年度高爾夫球聯誼賽】報名表  

會員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配偶：                       出    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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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二日遊活動＞ 
活動日期： 107年 6月 2日(星期六)中午出發∼6月 3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 ★琵琶湖 ★鸞山部落    

行程規劃： 
 

第 1天 
6月 2日 
(星期六) 

高雄火車站集合午餐(鐵路便當) 欣賞南迴鐵路風光琵琶湖(騎腳車) 
The G A Y A  H otel潮渡假酒店晚餐(桌菜)   

 

 

  12：00高雄火車站前站 3樓大廳集合 午餐：鐵路便當 

  12：30搭乘台鐵自強號 311車次(高雄 12:37/台東 15:08)  

  15：10 專車前琵琶湖  

  15：30 琵琶湖騎腳踏車 

  18：00 入住台東 The G A Y A  H otel潮渡假酒店 

  18：30 晚餐-The G A Y A  H otel潮渡假酒店/桌菜 

 

第 2天 
6月 3日 
(星期日) 

鸞山部落(尋找會走路的樹) 午餐池上(騎腳車) 晚餐(鐵路便當)  

甜蜜的家 

  07：00 M orning Call~早安 

  08：00 The G A Y A  H otel潮渡假酒店退房 

  09：00-14：00 鸞山部落/午餐 鸞山烏滾布農族體驗之旅，會走路的樹_ 

  祭拜祖靈-祈福_迎嘉賓_餵山豬_品嚐小米酒_鋸木競賽-有獎品喔_體驗我是 

  獵人-射箭_鑽石洞&攀岩_狩獵凱旋&祭刀槍儀式_報戰功-邀請嘉賓參與分享 

  _原住民歌謠演唱_原住民風味餐_熱情大會舞_合力搗麻糬!原住民風味餐) 

  14：30 在鹿野橋遊覽車接 

  15：15 池上伯朗大道騎腳踏車 

  18：00 池上火車站回高雄/搭乘台鐵自強號 328車次 (池上 18:29/高雄 22:01) 

          晚餐-鐵路便當 

  22：01 抵高雄火車站 

 

團費部分：（含早午晚餐、門票、礦泉水、保險、車資、司領小費）。 

         二人房 6900元/人       四人房：5900元/人 
 

補助費用：參加會員每人補助 1000元，眷屬自費。 

參加人數：以 70人為限。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月 30日或額滿為止。 

＊請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時請提供參加者之生日、身分證字號，俾為投保旅遊險之用＊ 

＊為確定參加名額，只接受現場報名同時繳費或匯款完成繳費者為優先＊ 

＊報名截止日後，無法成行者恕不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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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3.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118.-121.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限量核配辦法」第二條附表，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7年 2月 13日以衛授食字第 107180009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並自即日生效，詳細內容請至行 

            政院公報資訊網、衛生福利部網站「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下「最新動態」網頁或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公告資訊」下「本署公告」網頁自行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2.14.高市衛藥字第10731175000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

就醫資訊方案」，自公告日起實施，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 w w .doctor.org.tw )/重要公

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107.2.14.全醫聯字第1070000180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

診療項目，其中，含住院診斷關聯群Tw -D RG s支付通則之附表修正，以及新增皮質素免疫分析

等6項開放表別診療項目至西醫基層診所，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

考(http://w w w .doctor.org.tw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107.2.21.全醫聯字第1070000178號函辦理。 

            (二)旨揭除第七部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第一章Tw -D RG s支付通則之附表7.3「107年3.4版 

                1062項Tw -D RG s權重表」，自107年1月1日生效外，自107年2月1日生效。 

            (三)有關西醫基層新增開放表別診療項目，臚列如下： 

              1.皮質素免疫分析(醫令代碼 09113C)。 

              2.人類白血球抗原(醫令代碼 12086C)。 

              3.甲促素結合體抗體(醫令代碼 12121C)。 

              4.脈動式或耳垂式血氧飽和監視器-每次(醫令代碼 57017C)。 

              5.局部皮瓣(1-2公分)(醫令代碼 62046C)。 

              6.局部皮瓣(2公分以上)(醫令代碼 62047C)。 

四、主旨：轉知有關疾病管制署委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協助撥付醫療院所執行106年第二季兒

童常規疫苗接種之處置費補助費用，預計於本(107)年3月下旬前完成撥款，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107.2.26.全醫聯字第1070000235號函辦理。 

            (二)有關106年第二季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含106年4-6月1歲以下兒童、106年1-6月低收/中 

                低收入戶學齡前兒童常規疫苗處置費以及106年1-3月申復費用)，係透過各醫療院所匯入全 

                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 IIS)之接種資料，並依疾病管制署公告之補助原則進行篩選及 

                核算補助金額。 

            (三)前述資料疾病管制署於106年12月函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轉轄內醫療院所核對完成，本年1月17 

                日函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代為撥款，中央健康保險署預計於本年3月下旬前完成付款作業。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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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高鐵快速購票☞「企業專屬售票窗口」☞☞告知「企業會員編號 76235246」 

，省時間又便利，請會員、眷屬多多利用！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818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840

